


- 2 -

此次重点研究基地的申报，要在注重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

学科建设水平和创新人才培养能力的基础上，突出问题导向，围

绕国家和我省的战略需求，聚焦社会主义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

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、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

现实问题，有针对性地开展高层次应用对策研究和战略决策咨

询，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找准定位、主动作为、做出贡献，具

体申报要求如下：

1．申报机构名称简洁明了，能突出其研究特色，反映有重

大意义的研究方向或研究选题。

2．学校现有、成立 1 年以上的实体性研究院（所）或研究

中心可独立申报，也可整合校内外资源，重新命名组建新的实体

机构申报。

3．申报机构负责人学术造诣高、在省内有较高知名度。申

报机构在所研究领域已有结构合理的学术团队和成果积累，有较

强的社会影响力，能适应科学研究、人才培养、学术交流和咨询

服务等多方需要。

4．申报机构所在学校有与申报机构研究方向一致的相关学

科，能够为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提供经费保障；设有社科处或科研

管理部门配备分管文科的副处长，拥有专职文科科研管理人员。

5．鼓励高校申报机构与校外相关单位共建基地，开展合作

研究；已建有各类高水平专题数据库、研究案例库的机构可优先

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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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经教育部、省教育厅、省规划办、省社科联等部门批准

在建的各类哲学社会科学类研究基地不能组织申报新的基地，其

现有专职研究人员也不得作为新申报机构的专职研究人员参加

申报。

二、申报限额

此次重点研究基地面向全省普通本科高校申报，拟设 10个

左右，每校限报 1个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1．各高校按照《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

究基地管理办法》（苏教社政〔2008〕14号）和本通知要求，认

真组织论证，择优推荐符合条件的研究机构申报参评。

2．请各高校认真填写《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

地参评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于 10月 10日前登录江苏省教育厅行

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系统提交电子版《申请表》，逾期系统

将自动关闭；纸质《申请表》（A4版、双面印制、骑马订，1份）

签字盖章后寄送我厅社政处。

3．我厅依据各高校提交的《申请表》进行申报资格审查，

并委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创新研究中心向通过审查申报机

构的负责人和基地秘书分发“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

地管理系统”注册邀请码。

4．各申报基地收到邀请码后，及时注册“中国高校人文社会

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系统”（http://js.cmips.org.cn/）的用户账

号，按照系统填报要求，逐项认真填报数据项并上传相关 PDF




